
绿汁镇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主体 法定行使层级 备注

1 地质灾害险情检查 地质灾害险点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十五条   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县、乡、村应当加强地质灾害的群测
群防工作。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加强地质灾
害险情的巡回检查， 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

绿汁镇人民政府 乡镇

2 农村住房建设检查 农村住房建设对象

《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条  在城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规划区进行农村住房建
设的，由申请人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书面申请 。
在乡、其他镇和村庄规划区内进行农村住房建设 ，申请人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当向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第四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街道
办事处对本辖区内的违法建设行为 ，应当及时予以制止，并配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予以处
理。
村（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发现违反规划的建设行为的 ，应当予以劝阻，并及时报
告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云南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 》第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农村住房的
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农村住房建设活动 ，由县级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街道办事

处管理。

绿汁镇人民政府 乡镇

3 防汛检查 各类防洪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十五条  各级防汛指挥部应当在汛前对各类防洪设施组织
检查，发现影响防洪安全 的问题，责成责任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处理 ，不得贻误防汛抗洪
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部署 ，对所管辖的防洪工程设施进行汛前
检查后，必须将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和处理措施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
门，并按照该防汛指挥部的要求予以处理 。                                          
第十七条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对所管辖的蓄滞洪区的通信 、预报警报、避洪、撤退道
路等安全设施，以及紧急撤离和救生的准备工作进行汛前检查 ，发现影响安全的问题，及
时处理。

绿汁镇人民政府 乡镇

4
水库大坝、尾矿坝监

督检查
水库大坝、尾矿坝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水库大坝
的定期检查和监督管理。对未达到设计洪水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或者有严重质量缺陷的险
坝，大坝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单位采取除险加固措施 ，限期消除危险或者重建， 有关人
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所需资金 。对可能出现垮坝的水库，应当事先制定应急抢险和居民临
时撤离方案。

绿汁镇人民政府 乡镇

5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
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加强安
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
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开
发区、工业园区等各类功能区管理机构应当明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 ，配备专职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协助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

绿汁镇人民政府 乡镇

6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村（居）民委员会
、有关单位和生产

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
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 ，
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五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 ，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履行
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消防条例》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
当落实消防工作经费，督促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检查消除
火灾隐患

绿汁镇人民政府 乡镇

7 对排水设施检查 排水设施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本地降雨
情况，定期组织开展各种排水设施检查 ，及时疏通河道和排水管网，加固病险水库，加强
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堤防等重要险段的巡查 。

绿汁镇人民政府 乡镇


